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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停车场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管

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停车场是指供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的露天或室内停车场

所。 

 

停车场分为公共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公共停车场是指为社会车辆有偿提供停车

服务的场所；专用停车场是指为本单位提供车辆停放服务的场所。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不含上街区）范围内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设停车场必须符合城市规划，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第五条 市公安机关主管本市停车场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照

本办法规定具体负责停车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城市规划、建设、市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交通、工商行政和价格等部门应当

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停车场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停车场建设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公安、市政等部门根



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第七条 停车场的规划设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停车场规划设计规范规定。 

 

提倡建设立体停车场。  

 

第八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公共停车场。建设公共停车场可享受市人民政

府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九条 公共停车场的规划选址、设计施工图在依法报经城市规划、建设部门审

查时，应征得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 

 

单位配建、自建的专用停车场，及城市公共交通调度场、站，应报市公安交通管

理机关备案。  

 

第十条 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广场设置停车场。 

 

确需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广场设置停车场的，应经市市政管理部门和市公安交通

管理机关批准。停车场经营者应按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向市市政管理

部门交纳占道费，并取得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停车场许可证》后，方可设

置。 

 

占道费必须统一交入市财政部门指定的银行专用账户。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会堂、体育场馆、影剧院、商业场所、医院以及

50000平方米以上住宅区等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应按规定同时配建停车场，

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 

 

未按前款规定配建停车场的，城市规划部门不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现有大型公共建筑未按规定配建停车场的，有条件的，应当补建停车场或与其他

单位联合建设停车场。  

 

第十二条 机动车停车场应配建照明、通讯、消防等设施，并按国家《道路交通

标志和标线》的规定设置由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监制的标志牌，并按要求喷划交

通标线和设置安全设施。  

 

第十三条 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公共停车场，未经市城市规划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

机关批准，不得改变使用性质或减少使用面积。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公共停车场建成后，停车场经营者应向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提出看管

停放车辆的申请，经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审查符合下列条件的，核发《停车场许



可证》： 

 

（一）停车场的出入口、停车带、通行道等符合设计要求； 

 

（二）停车场的照明、通讯、消防等设施齐全； 

 

（三）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 

 

（四）有与停车场规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经营者取得《停车场许可证》后，到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办理营业执照。依法应当办理其他手续的，还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

理。 

 

专用停车场需要向社会开放，为机动车有偿提供停放服务的，应按前款规定办理

有关手续。未办理有关手续，不得向停放车辆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六条 公共停车场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开管理制度、收费标准、监督电话； 

 

（二）按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项目、标准收费； 

 

（三）对停放停车场的机动车辆进行查验、登记，并发放全市统一格式的停车凭

证； 

 

（四）停车场内发生火警、抢劫及场内交通事故等情况，应当采取相应的紧急措

施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五）定期清点场内车辆，发现可疑车辆，应向公安机关报告； 

 

（六）保持停车场内车辆停放有序、环境整洁。  

 

第十七条 公共停车场看管人员应当取得由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统一制发的看

管证件后，持证上岗。  

 

第十八条 进入停车场的车辆和人员，应当服从停车场看管人员管理，按指定的

泊位停放、关闭电路、拉紧手制动器、锁好车门，并按规定交纳停车费用。  

 

第十九条 公共停车场禁止停放装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车辆。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擅自改变公共停车场使用性质或减少使用面积的，每改变或减少一平方米

处以 500 元罚款； 

 

（二）供机动车辆停放的公共停车场经营者，未取得《停车场许可证》看管停放

车辆的，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三）未经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广场设置停车场

的，除责令向市市政管理部门加倍补交占道费外，并处以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

下罚款； 

 

（四）专用停车场未经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向社会开放经营的，处以 1000

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款； 

 

（五）公共停车场经营者未按规定对停放停车场的机动车辆进行查验、登记并发

放全市统一的停车凭证的，处以 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六）公共停车场经营者违反规定准许装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

车辆进入停车场停放的，处以 1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触犯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由有

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 公共停车场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造成停放车辆或人员人

身、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县（市）、上街区停车场建设和管理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02年 3月 1日起施行。 


